附件2
《江苏南通狼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条例》
行政处罚权力事项自由裁量基准适用要求（征求意见稿)

一、《江苏南通狼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条例（2022 修正）》中涉及狼山管理办行政处罚事项自由裁量基准的运用，适用本要求。
二、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认定为拒不改正：
（一）拒绝、阻挠执法人员现场调查取证的；
（二）拒不签收《责令改正通知书》或者其他执法文书的；
（三）当场拒绝改正违法行为的；
（四）可以认定为拒不改正或未按要求改正的其他情形。

三、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不予处罚条件的，不予行政处罚。
四、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减轻或者从轻条件的，依法减轻处罚或者视情递减一档从轻处罚。
五、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在裁量基准规定的不同等次的裁量幅度中选择适用较高等次的裁量幅度，或者在某一等次的处罚金额内选择适用较高的罚款金额从重处罚：
（一）危及公共安全、社会安定、生命财产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的；
（二）造成群体性事件的，或者在阶段性工作、整治、活动期间造成不良影响的；
（三）一年内有两次以上相同违法行为的；
（四）妨碍、阻挠、逃避或者抗拒执法的；

（五）重大活动保障期间或专项整治期间实施违法行为的；

（六）共同实施违法行为中起主要作用的

（七）其他应当从重行政处罚的情形。

六、认定危害后果严重性，应当综合考虑违法行为是否导致发生财产损失、人身损害、质量安全事故、群体性事件等现实后果。
七、本裁量基准中，关于“数量较多、较少”的界定：以10（株、颗、枝、朵、个）为基准，<10（株、颗、枝、朵、个）为数量较少，≥10（株、颗、枝、朵、个）为数量较多。

八、本裁量基准中，“以上”、“以下”均包括本数。

九、本裁量基准自2025年*月*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0年*月*日。
